
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文件（２４）

关于 ２０１７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和新增政府债券预算调整的报告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４ 日在杭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杭州市财政局局长　 金　 翔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市政府委托，将 ２０１７ 年杭州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和市级

新增政府债券预算调整方案报告如下：

—１

一、新增政府债券预算调整

按照新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

见》（国发〔２０１４〕 ４３ 号）、《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

管理的实施意见》 （财预〔２０１５〕 ２２５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

政府一般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２０１６〕 １５４ 号）和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２０１６〕１５５ 号）等文件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

政府可以适度举借债务，市县级政府确需举借债务的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政府代为举借。 对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实行限额管理。

地方政府债务分为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 一般债务纳入一般公共

—



预算管理，主要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专项债务纳入政府性基

金预算管理，通过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

按照《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

债券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财预〔２０１７〕 ６２ 号）规定：地方政

府为土地储备举借债务采取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方式。 省、自

治区、直辖市政府（以下简称省级政府）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的发

行主体。 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级政

府（以下简称市县级政府）确需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的，由省级

政府统一发行并转贷给市县级政府。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纳入地方

政府专项债务限额管理。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由财政部门纳入

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并由纳入国土资源部名录管理的土地储备

机构专项用于土地储备。

根据规定，市县级政府确需举借债务的，依照经批准的限额提

出本地区当年政府债务举借和使用计划，列入预算调整方案，报本

级人大常委会批准。

为用足用好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根据我市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在债务限额内提出市级 ２０１７

年新增政府债券的方案建议。 经浙江省政府批准，浙江省财政厅

核定我市市级地方政府新增债券 ５０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２０ 亿

元、专项债券 ３０ 亿元。 拟分配：市本级 ４９ 亿元（其中专项债券用

—２—



于大江东产业集聚区土地储备项目 ２０ 亿元①）、杭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 １ 亿元。 政府债券由省政府统一举借并转贷我市。 具体情况详

见下表。

２０１７ 年新增债券情况表

单位：亿元

单　 　 位 合　 计 一般债券 专项债券

杭州市级合计 ５０ ２０ ３０

其中：杭州市本级 ４９ １９ ３０（注）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１ １

　 　 注：其中用于大江东产业集聚区土地储备项目 ２０ 亿元。

市级新增债券资金全部按规定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优先用

于保障在建公益性项目后续融资及重大公益性项目建设。 结合杭

州市政府投资建设需求的实际情况，市本级新增债券中一般债券

拟用于城市快速路建设 ７ 亿元、地铁建设 ５ ６ 亿元、杭师大建设

６ ４ 亿元，专项债券拟用于土地储备项目 ３０ 亿元（其中大江东产

业集聚区 ２０ 亿元）；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增一般债券 １ 亿元拟

用于学校建设。

—３

根据预算法、财政部关于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分类纳入

全口径预算管理的要求，拟分别调增市本级和杭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 ２０１７ 年一般公共预算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政府性基金

—
① 大江东产业集聚区土地储备中心目前暂未列入国土资源部名录管理，因此列入市本级支出。



鉴于地方政府债券属年度一次性不可比因素，拟在预决算报

告附表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中单独

反映

预算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并根据实际使用方向按规定列

入相关支出科目。

。

二、２０１７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根据《浙江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２０１７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通

知》（浙财预〔２０１７〕 ２１ 号）等有关文件和我市债务管理的实际情

况，２０１７ 年全市及市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如下：杭州市全市地方

政府债务限额 ２０５８ ８５ 亿元（一般债务限额 ９７３ ６４ 亿元、专项债

务限额 １０８５ ２１ 亿元）。 其中：杭州市级（含市本级、杭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大江东产业集聚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６１４ ２１５ 亿元（一

般债务限额 ２６３ ２３６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３５０ ９７９ 亿元）。

２０１６ 年末，市级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５６４ ２１４ 亿元，其中：一

般债务 ２４３ ２３５ 亿元、专项债务 ３２０ ９７９ 亿元。 加上本次新增债

券，均未超过 ２０１７ 年省下达的政府债务限额，政府债务风险总体

可控。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４—


